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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南宋经济命脉的重建：从发运司到总领所
孟 泽 众

摘　 要：南宋建立后，原有的财政体制不能平衡中央与地方的财赋分配，朝廷逐步进行改革。 渡江以前，发运司继

承北宋的漕运体系，江南六路财赋多用于上供行在，较少用于军需。 建炎三年到绍兴三年，发运司不再是主要的行

在供应机构，但朝廷依旧通过发运司、都转运司控制上供财赋，上供行在与地方军需之间产生矛盾。 绍兴三年到绍

兴十一年，由经制发运司过渡到总领所，中央对军粮供应及军队加强监管。 此制度转型，重建了宋王朝的经济命

脉，成为其偏安一百五十余年的财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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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运司是北宋重要的财赋上供机构，①主要职

责是汇集东南六路漕运，转输至京师。②南宋建立

后，发运司不再适应当时的形势，南宋朝廷逐步对发

运司进行改革，最终在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形成行在

户部与四总领所共掌财政的局面。 以往学者多从中

央制约武将、收兵权的角度分析总领所。③本文则尝

试以中央与地方驻屯军之间的财赋分配为线索梳理

这一制度变迁的过程和原因。

一、宋高宗对发运司的改革（１１２７—１１２９ 年）

发运司最初设置于北宋淳化四年（９９３），“发运

使，淳化四年始设也”④。 发运司运送的东南六路的

上供财赋对中央财政至关重要，“祖宗之时，银、绢、
增絮、钱谷皆仰给于东南”，从庆历三年（１０４３）起，
东南诸路供给中央钱粮数目成为定额，粮食 ６２０ 万

石，铜钱 ２９２ 万缗，银 ９０．６ 万两，绢 １６５ 万匹。⑤从建

炎元年（１１２７）宋高宗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称帝，至建炎三年二月维扬之变的两年间，宋朝北方

领土遭受金兵蹂躏，陕西、河北等路运往行在的上供

路线因战乱而中断。 但是江淮发运司仍然运转如

常，成为赵宋王朝衰而不亡的重要基础，这源于宋高

宗及时地对发运司进行的整顿。
第一，任命重臣担任发运使统一财权。 建炎元

年五月在南京的宋高宗令梁扬祖为江淮等路制置发

运使，同时提领措置东南盐事。⑥这意味着南京获得

了东南盐利和江南上供财赋这两大主要财政收入的

渠道。
第二，改变财政转输目的地，缩减发运司供给东

京（今河南开封）的钱粮，使漕运目的地由东京转向

南京。 建炎元年六月，户部侍郎黄潜厚建议：“南京

左藏库见在钱物不多，乞应东南上供纲运，令行在户

部相度，随宜分拨东京或南京下卸。”⑦得到高宗肯

定，命户部根据需要将纲运在南京下卸储备。
第三，整顿运河沿线的枢纽港口，对重要的转般

码头真州的转般运输进行调整。 建炎元年八月，发
运副使李祐到真州（今江苏仪征）检察纲运。 李祐

一方面将真州现有所封桩的财物运送到行在；另一

方面命令户部官员在真州监督管理各地纲运到发日

期，发运司负责管理港口船只起发，⑧形成江南六路

上供财赋运送至真州，再由真州转般运送到南京的

漕运路线。
第四， 朝廷派遣多名官员到江淮地区抚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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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剗刷”⑨钱粮，由发运司运往行在，如建炎元年八

月，高宗下令“分诣江、淮等路剗刷催发金帛”⑩。
通过以上四项措施，宋高宗在南京期间利用发

运司整顿漕运，从地域上形成了 “江南六路—真

州—南京”的物资钱粮转输模式，从机构上而言，形
成了“宰执—户部（提举措置户部财用）—发运司—
转运司（东南茶盐司）”的统辖管理模式。

宋高宗在扬州时期，朝廷借助改革后的发运司

积累了大量钱粮。 在茶盐专卖方面，建炎二年正月，
在扬州设置榷货务，岁入钱 ６００ 万缗，茶盐收入

２０００ 万缗；在漕运方面，将运往东京、南京等京畿

地区的财赋随意截留，“诏诸路应输内藏库钱帛，经
由扬州行在者，许兑拨。”虽然户部所掌依然需要

运送至京畿地区，但实际户部上供与朝廷收入已经

难以区分。 同时，发运司在江南地区大规模建造纲

船，如发运副使吕源建议两江、两湖地区造船，两年

共造 ５００ 多艘，下令再造 ２０００ 余艘。这说明宋高

宗将行在迁往扬州，除了躲避战火之外，也能利用发

运司更直接地获得江南的米粮及金银收入，这有力

地为朝廷解决了开支供应问题，所以“户部所余金

帛尚数百万”。 显然，宋高宗驻跸扬州期间，发运

司依然是宋高宗转输江南上供财赋的得力工具。
虽然开封是江南财赋的运输目的地，但实际上

大量的上供财赋集中到了扬州等行在所，朝廷对开

封的供应只是一种政治姿态，一种不放弃旧都及

京畿、河北的政治姿态。
概而言之，建炎元年五月至建炎三年二月期间，

发运司的职能并未发生改变，只是转输目的地发生

了改变。 正是发运司的正常运行，才使南宋朝廷解

决了政权成立之初的财政需求。

二、从发运司到都转运司（１１２９—１１３３ 年）

建炎三年十月，金兵分两路渡江，截断了长江航

道，发运司所建立的“江南六路—真州—南京、扬
州”的供应线路被瓦解，发运司名存实亡。 为保证

行在及朝廷的财赋供应，南宋政府又采取措施进行

调整。
第一，改变行在供应机构。 维扬之变以后，宰执

提举措置户部财用黄潜善、汪伯言获罪被罢免，之后

发运使梁扬祖、发运副使吕源皆被贬。南渡前建立

的“宰执—户部（提举措置户部财用）—发运司—转

运司（东南茶盐司）”的转输行在统辖模式随之瓦

解。 高宗南渡以后，因行在长期位于两浙地区，运输

便利，两浙转运司便成为供应行在的绝佳选择。 建

炎三年十一月，宋高宗由杭州逃离后，两浙转运副使

陈谷瑞进献猪肉 ６００ 斤、炭 １２００ 斤。宋高宗因此

严格管控两浙转运司的财赋去向，主要供应行在用

度，“除承受行在指挥应副外，其余去处，令本司具

所得指挥申尚书省取旨应副”，“行在用度钱粮，
指拟两浙转运司认定应办。”绍兴元年，有大臣明

确强调“又两浙行在驻跸，自有本路漕臣应副”。
据梁伟基先生考证，在绍兴十二年以前担任知临安

府的 １４ 位官员中，共有 ９ 位曾在两浙转运司供

职。显然，两浙转运司成为直属的、固定的供应行

在机构。
第二，重建发运司供应体制。 为保证朝廷供应

和国家财政收入，重建以发运司为主体的上供体制

的声音不绝于耳。 如宰相吕颐浩和户部侍郎叶份就

提议“须早除发运使”。 绍兴元年十一月，在饶州

（今江西鄱阳）建立发运司，“诏发运司于饶州置司，
催促到诸路上供钱粮。”饶州是江南、两湖、四川等

地至行在临安府、绍兴府的陆路、水路交通枢纽，饶
州置司就如同渡江以前发运司设在真、扬二州一样，
成为一个储备、转般、运送上供钱粮至行在的中转中

心，“饶州为控扼要地，故军马当屯饶州。”饶州一

方面是东南上供钱粮的转运中心；另一方面，又是平

乱的兵粮聚集之地，上供行在与地方军储之间的矛

盾由此显露。 一方面，中央不断强调加强上供钱粮

的征收和运送，比如绍兴二年，朝廷下令：“（正月庚

申）诏发运使汤东野往建康收簇江东、西路上供岁

额米斛。”另一方面，江东安抚大使叶梦得向朝廷

抱怨军粮不足：“见在建康府，每月支费已是浩瀚。
建康府亦是昨经残破，钱粮窘迫，所入自不了本府使

用，逐急无可那移。”他希望将军队派到江北的淮

南西路，解围正在被盗贼围攻的寿春府（今安徽寿

县）。显然饶州发运司的建立，并没有恢复上供体

制，相反造成了上供与军储的矛盾。
第三，设置都转运司取代发运司。 绍兴二年，发

运司因收籴粮食花费巨大，但实际运送到中央的上

供钱粮却很少，遭到废罢，“江、湖盗寇多，纲米不

继，发运司岁费钱十六七万缗，第职籴买而已，故省

之。”取发运司而代之的是都转运司，“自罢发运

司，颇失上供钱物”，所以“置江、浙、荆、湖、广、福建

路都转运使。”以此来看，都转运司职能上依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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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着发运司催督转运上供钱粮的事务。 所谓都转运

司，朝廷解释“诸路事体当合一，则置都转运使以总

之”，建立的目的是领导各路转运司催发上供，保证

行在用度。此时，湖南安抚使李纲上奏朝廷希望得

到毗邻之地江西转运司的钱粮补给，“窃缘臣本路

数遭兵火，公私匮乏，今来潭州屯兵数万，支用浩瀚，
委实供赡不继，指准江西支拨上件钱帛斛 到来支

遣。”可同时朝廷也在催督上供，“江西吉、筠州、
临江军上供粮斛，累年并无起发数目，今岁丰稔，秋
苗理当措置”。 “近遣郎官孙逸督上供米于江西，
闻已起三纲，则三十万之数可集矣。”可见，一方

面，上供钱粮 ３０ 万石等待运往行在；另一方面，因为

荆湖南路刚盗平不久，钱粮缺乏，数万军队在潭州急

需补给。 朝廷恩准江南西路上供米 ３ 万石及经制钱

５ 万贯供应李纲所属湖南安抚司，然而时任江南西

路转运副使的韩球以“经制钱不足”为由拒绝供应。
显然，作为转运使的韩球在朝廷上供钱粮和地方驻

军军储的双重压力之下，选择了将粮食转输行在。
依此来看，朝廷通过都转运司侵夺了地方军储

钱粮，保证了上供。 正因如此，都转运司从设立到废

罢，只有一年时间，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催发上供取

得了些许的效果，上供钱 ３０ 万缗、黄金 １５００ 余两、
米 ２２ 万斛、绢 ２０ 余万匹。

整体而言，南渡以后至绍兴三年，南宋的上供体

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虽然屡经改制，但发运司

与军管型政区需要分别从转运司处获得上供和军

储的矛盾仍不能解决。

三、从经制发运司到总领所（１１３３—１１４２ 年）

为了调节朝廷上供与军粮供应的矛盾，朝廷采

取了两项措施。
首先设置月桩钱供应军需，“许取拨应干上供

封桩，诸司并州县等，不以有无拘碍上供、经制、酒
税、课利及漕司移用等钱桩办。”月桩钱的设置打

破了北宋以来各机构间财税分配的窠臼，充分体现

了军储第一位的战时供应需求。
其次设置总领官管理月桩钱。 绍兴三年正月，

朝廷任命姚舜明担任都督府总领钱粮， “朝廷以

（姚）舜明计臣，俾置司建邺以总经费、调发、犒赏、
百须以给，总领之置自兹始”。 总领官主要负责军

队军粮收入，与朝廷、户部以及转运司对接，之后，各
宣抚司都开始设置总领官，成为军粮供应固定的职

官制度。

在朝廷不断加强上供的背景之下，总领官的设

置协调了军管型政区机构与转运司之间的钱粮供应

关系，形成了“州县—转运司—总领官—军管型政

区”的军粮供应模式，这种模式基本理顺了上供与

军储之间的矛盾，使本来对立的二者具有了一致性，
即由转运司向州县征收两税以完成上供，由总领官

同转运司对接充作军储。 由此，军储占了上供钱粮

很大一部分比例，如绍兴六年，时任江西安抚大使的

李纲上奏提到江西上供 １３８ 万石，其中供应淮西行

营左护军 ２０ 万石，岳飞 ４０ 万石，张俊 ３０ 万石。可

见在江西地区，近七成的州县上供充作军储。 这种

军粮供应模式使运输至行在的钱粮数大幅下降，无
法再现北宋江南六路财赋全部聚集于一处的情况。
这两项措施表明朝廷不再强求地方各路将财赋运送

至行在，而是以满足地方军需为优先考虑。
不过，从中央的角度而言，“州县—转运司—总

领官—军管型政区” 的制度设计有两个缺陷。 其

一，对转运司而言，户部设于行在，如果不派出郎官

到地方转运司巡查，就只能进行账目上的管理。 北

宋制定的“上供年额”是户部制约转运司的手段，只
要完成上供数目以及保证军粮供应，户部并无从知

晓转运司的实际收入和支出情况，所以户部只能通

过行政命令压缩属于转运司的财赋充作军粮，如朝

廷下诏：“访问诸路州军常税斛斗，转运使尽将支拨

应副别用，无以充本处军粮，却于受纳税斛之时，大
量出剩，准作军粮指使。”朝廷担心转运司征收两

税时有大量结余留于转运司，便令其全部充作军粮。
再如时任江西安抚大使张守抱怨安抚司“经常之费

惟仰加耗”，如果将“加耗”这部分收入也归于军

粮，安抚司则将没有经费。 其二，对宣抚司等军管型

政区机构而言，总领官只协调和配合军粮的供应和

分配，并不能有效节制宣抚司。 有大臣曾言军中虚

费有四，“一曰冗兵，二曰虚券，三曰广作名目以收

使臣，四曰招集游手以充效用”。 尽管朝廷知晓军

队妄报虚费，也不敢轻易追查。 也就是说行在不能

对供应机构转运司进行有效监督，对军队的钱粮需

求也只能听之任之。
鉴于上述问题的出现，朝廷逐步采取补救措施，

如“令户部将本司应干合行拘催诸路上供钱物等限

五日措置，却合如何差官催发，及如何检察漕司侵移

积弊，逐一条具申尚书省”。 绍兴五年二月，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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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会计录》，以绍兴四年各地实际收支窠名的数

目为定额。 《会计录》的镂版刊行是便于中央对州

县官员进行考核。 依此考核，朝廷只能监管军粮供

应模式中的“州县—转运司”，并不知晓州县上供钱

粮的最大支出—月桩钱的具体分配。 绍兴七年，淮
西兵变的爆发使宋高宗北伐的意志瞬间烟消云散，
其治国之策对外以和议为主，对内以增强上供、收兵

权为目标。 朝廷逐步对军粮供应的每一个环节加强

了监管。
首先，总领官不再只听命于军管型政区，相反开

始代表朝廷监督转运司。 绍兴七年正月，在岳飞军

的总领官霍蠡建议下，朝廷“令江西、湖南州军专委

通判，限十日开具自绍兴六年分正月为始至十二月

终，本州每月经制、上供、系省、不系省、诸司、诸色、
封桩、不封桩钱，各通共若干数目，于内取拨应副过

岳飞军月桩钱系是何名色、若干钱数支使外，逐色有

无剩数，如何桩管，或作何支用了当，及有无所取窠

名之外，别措置到钱数系作何名目，实支充月桩若

干，有无见在数目，逐一开具诣实文状申尚书省，及
具一般状申本路转运司，仰本司官因巡历所至州军，
取索文状与所申数目参照稽考。”令州县将月桩钱

所构成的窠名开具文状申尚书省和转运司，以便于

朝廷监督。 这意味着朝廷不仅对以上供正赋为纽带

的“州县—转运司”这一环节加大监管，而且对以月

桩钱为纽带的“转运司—总领官”这一环节也逐步

增加管理。
其次，经制发运司由转输上供钱粮机构向监督

机构转变。 绍兴八年，户部侍郎李弥逊、参知政事李

光、宰相秦桧等人建议重置经制发运司，调整月桩

钱，目的是扩大行在所掌控的粮食，避免为四大将

所挪用。 改革月桩钱由李弥逊提出：“本部今相度，
欲将诸路逐年取过名色，并拨归转运司，充月桩钱之

数。 及更行拨与名色，务令优足，易于办集。 令转运

司量度逐州多寡，通融一路拘催应副，不管少有阙

误，所有日前逐州月桩钱并罢。”李光建议：“今江

南路漕司，往往将移用等钱于逐州主管司专委通判

拘收，不许取拨，致民不堪命。 欲下诸路，应月桩钱，
许将诸色钱桩办，如有余，方许漕司拘收，庶几垅亩

之民不致失业。”二人目的都是为减轻州县的月桩

钱负担，压缩转运司对州县财赋的截留。 正如前文

所述，月桩钱是适应战时需求的军粮供应制度，如果

以二人的方法进行改革，必然降低军粮供应的效率。

虽然重新设置经制发运司、改革月桩钱从加强中央

集权，恢复北宋以来的常制是有益的，但实际上这两

项措施并不能适应战时需求，却会导致军粮供应效

率下降，以及再次出现上供与军储互争钱粮的矛盾，
是朝廷走向战略保守的产物。 朝廷经过权衡，在绍

兴九年正月，令经制发运司去“发运”二字，改名经

制司。 自此，经制司成为一个监督管理机构，而非上

供转输机构。
经制司的建立目的有二，其一，“计其所取于民

者几何，有当取有不当取者，从而是正之”，也就是

监管“州县—转运司”这一过程。 其二，“覈其上供

于朝廷，供亿于大军，及诸司之所支拨，州县之所当

用者各几何，有当用有不当用者，亦从而是正之”，
是对“转运司—总领官”过程的监管。结合绍兴五

年、绍兴七年的诏令，可以看出朝廷对转运司、州县

的财政监管逐渐深入，从上供年额，到供亿大军的月

桩钱，再到州县、转运司的所有支出、收入情况朝廷

都企图知晓。 可以看出，军粮供应模式“州县—转

运司—总领官”已经受到经制司这一户部派出机构

的完整监督。
真正形成对“州县—转运司—总领官—军管型

政区”军粮供应体制实行全方位监管的是总领所的

设置。 雷家圣先生将总领所职能概括为“监军”和

“理财”。 那么从理财角度来讲，总领所制度是绍

兴三年军队钱粮供应模式的完善。 正如汪圣铎先生

在《两宋财政史》中对总领所职权所言：“专门负责

供军的，而不是掌管某一地域全部财计的财政机构，
其性质接近于户部、司农寺的派出机构。 其所掌赋

入，则大部分是原先隶于朝廷或户部的州军上供财

赋、封桩财赋及禁榷收入等，每岁系由朝省定额科降

调拨。”总领所的一大部分收入来源是上供钱粮，
显然是绍兴三年军粮供应模式的延续。 总领所实际

上是总领官和经制司结合的产物。 以总领官而言，
总领官从绍兴三年姚舜明担任都督府钱粮总领官

起，就扮演着与转运司对接，协调配合军粮供应的角

色，后期又对军队账目进行监督，此种职能为总领所

继承；以经制司而言，经制司希望扮演监督转运司、
州县的角色，此项执掌一直为总领所沿袭，甚至直接

催督州县的上供钱粮。
概括来说，绍兴三年至绍兴十一年，都转运司的

设置并没有发挥朝廷增加上供的作用，相反导致地

方驻军军储的供应紧张。 宋廷通过设置月桩钱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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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官，形成了“州县—转运司—总领官—军管型政

区”的军粮供应模式，理顺了上供与军储的关系，改
变了都转运司所带来的弊端。 在此基础上，宋廷也

在加强军粮供应各个环节的监管，这是经制司设置

的初衷。 绍兴十一年，总领所吸收了经制司的职能，
真正实现了对军粮供应全过程的监管。

四、结语

发运司的兴废，背后反映的是上供体制的改变，
如果只从上供体制而言，包伟民先生提到“南宋时

期，上供的概念有几个不同的层次，远比北宋复杂。
其中承袭北宋制度而来的上供正赋，已作为中央财

赋征调的一个具体项目，与其他征调财赋一样，在全

国范围内调配使用。”从南宋的诏令来看，在绍兴

三年以前上供依然需要“发赴行在”的，之后就成了

一种名目，但是从属权一直归中央。 上供名实变化

的症结正是南宋在外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如何灵

活分配财赋。
从军储制度而言，学界往往集中关注总领所制

度，如果从南宋初年到绍兴十二年这一时段中发运

司的兴废变迁来看，总领所制度并不能适应战时需

要，仅能适应战略相持或者战略对峙阶段的军粮供

应，是一种保守防御型的军事保障体制。 而绍兴三

年到绍兴十一年所建立的 “州县—转运司—总领

官—军管型政区”模式则是一种适应战时需求的供

应体制。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建炎元年到建炎三年，

南宋朝廷基本维持着江南六路上供体制，只不过漕

运供应目的地发生了变化。 建炎三年到绍兴三年，
朝廷希望重建以行在为中心的上供体制，致使上供

与军需矛盾冲突激烈。 绍兴三年到绍兴十一年，形
成了“州县—转运司—总领官—军管型政区”军粮

供应模式；与此同时，朝廷加强对转运司的监管，经
制发运司将地方所有收支纳入监察范围，这一制度

理念被总领所继承。 这十五年的制度调整过程，令
南宋政权有效地平衡了行在与地方的财政用度，也
理顺了政权建设与军事防御的关系。 正如雷家圣先

生所言：“南宋时期国家财赋的流通，宛如五条输送

带，将各地财赋送至行在临安与四总领所。 这是南

宋经济的特色。”由发运司到总领所，南宋政权完

成了经济命脉的重建，是南宋重新立国一百五十余

年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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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宋末年总领所制度无法满足军需，复置发运司的问题加以考察，
给笔者以很大启发，如余蔚：《南宋后期东南军需供应与两淮浙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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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小林晃： 《南宋晚期对两淮防卫军的驾御体

制———从浙西两淮发运司到公田法》，邓小南主编： 《过程·空

间———宋代政治史再探研》，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 ②黄纯艳：
《宋代财政史》，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９８ 页。 ③关于南宋总

领所制度研究的成果也很丰硕，如张星久：《关于户部与总领所的关

系》，《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 袁一堂：《南宋的供漕体制与总

领所制度》，《中州学刊》１９９５ 年第 ４ 期。 金子泰晴：《荊湖地方にお
ける岳飛の軍費調達》，《宋代の規範と習俗》，汲古书院，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５５—１９０ 页。 雷家圣：《聚敛谋国———南宋总领所研究》，万卷楼出

版社，２０１３ 年。 周曲洋：《南宋荆湖地区军事补给体制的构建与运

作———兼论宋元襄樊之战失利之原因》，《学术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④张邦基撰：《墨庄漫录》卷四《发运使建官及职事》，孔凡礼点校，中
华书局，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１６ 页。 ⑤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续集卷四六

《财用门》，中华书局，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１８７ 页。 ⑥
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胡坤点校，中华

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４６、３８９、４０３、３６７、５１０、６７９、７２４、１０５３、１０７２、１１８４、
１１８４、１２１７、１３１９、１３３６、１２３６、２２６２、２３３６、２３９５ 页。 ⑦⑧⑩
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５５７９、３２６０、５７７５、７２６５、４０９８、５６５２、５６５２、４０９９、６７７６、５６５４、５６５４ 页。
⑨所谓“剗刷”，指朝廷将地方官司现存钱粮全部运往行在。 佚名

撰：《宋史全文》，汪圣铎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０２ 页。 按：
此条《宋会要辑稿》中系年有误，如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比对，方
孟卿添差两浙转运副使在建炎四年，且绍兴元年时曾纡已任江东转

运副使，又汪藻所撰《右中大夫直宝文阁知衢州曾公（纡）墓志铭》有
类似记载。 故此条系年应为建炎四年，非绍兴元年。 当是从《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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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中辑佚之时编排有误。 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５６５２ 页。 梁伟基：《南宋政权之建立与财经官

僚：高宗初年的知临安府（１１２７—１１４２）》，《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０ 期。 叶梦得：《石林奏议》 卷六 《奏乞江东备御劄

子》，《续修四库全书》第 ４７４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４２０
页。 按：此条未编年，但叶梦得九月至池州赴任，系年应为绍兴元

年十二月至绍兴二年二月。 叶梦得：《石林奏议》卷七《奏乞令马承

家取拨钱米状》，《续修四库全书》第 ４７４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４２３ 页。 “目即寿春府被贼攻围，缓急遣发军马，亦有要用

钱粮”。 叶梦得：《石林奏议》卷七《奏乞令马承家取拨钱米状》，《续
修四库全书》第 ４７４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４２３ 页。 按：
此章奏未编年，应在绍兴二年八月到十二月间。 李纲撰：《李纲全

集》卷七六《乞专责江西漕臣吴革应副钱粮奏状》，王瑞明点校，岳麓

书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７８２ 页。 按：此处“军管型政区”是借用余蔚先生

所提出的概念，指南宋所设宣抚司、制置司等“军管型准行政组织”。
参见余蔚《论南宋宣抚使和制置使制度》，《中华文史论丛》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 期。 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五《宰辅》，《宋元方志丛刊》，

中华书局，１９９０ 年，第 ６９９５ 页。 关于南宋早期总领官参见日本学

者金子泰晴的相关研究。 金子泰晴：《荊湖地方における岳飛の軍

費調達》，《宋代の規範と習俗》，汲古书院，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５５—１９０ 页。
李纲撰：《李纲全集》卷九六《准省劄催诸州军起发大军米奏状》，
王瑞明点校，岳麓书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９３０ 页。 张守：《毘陵集》卷
六《乞除豁上供充军粮劄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１２７ 册，台
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年，第 ７３９ 页。 李弥逊：《筠溪集》卷一《乞罢

月桩钱劄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１３０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第 ５９６ 页。 雷家圣：《聚敛谋国———南宋总领所研究》，
万卷楼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１６６ 页。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
华书局，１９９５ 年，第 ５５８ 页。 关于经制发运司影响总领所的制度

设计，此问题已有前人关注，本文受其启发。 参看郝崇植：《南宋初

年（１１２７—１１４１）政局与转运司职权的转变》，台湾淡江大学硕士论

文，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２８ 页。 包伟民：《传统国家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５０ 页。

责任编辑：王　 轲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ｆ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Ｍｅｎｇ Ｚｅｚ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ｆｒｏｍ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ａｒｅａ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ｄｏｍ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３ｒｄ ｙｅａｒ ｏｆ Ｊｉａｎｙ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３ｒｄ ｙｅａｒ ｏｆ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ｓｔｉｌｌ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ｐ⁃
ｐ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３ｒｄ ｙｅ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１１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Ｔ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ｂｕｉｌ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ｆｅ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ｔ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５０
ｙｅａ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３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


